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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权利必须通过对抗来捍卫
2、作为哈特的学生⋯⋯ 德沃金对老师的挑战还是有意思的 两个人的观点对照着看会让人茅塞顿开 另
外对罗尔斯的批评也很值得细品 以“所有人”作为“道德人”所拥有的抽象平等权利作为理论基础 
是时候重看罗尔斯了
3、读不懂。。。。
4、在当当上买了很多书都不错的值得信耐
5、中文版序言好懂些，内容比较艰深，打算重读
6、很不错的书，只是观点貌似有一点点矛盾？可能是自己没有读懂吧......
7、未读完，重新思考如何读书。读什么书。
8、完全没印象了的一本书
9、translation sucks!!!
10、自然主义法学。
11、《认真对待权利》一书由德沃金早年的一系列论文组成，它提供了一种对于英美法律实践的崭新
的事实性描述及规范性证明。在德沃金看来，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两种理论观点——法律实证主义和功
利主义——不能很好地解说现实：法律实证主义对公民和法官的实际行为所作的是一种虚假的描述，
而功利主义对处于个人对立面的政府应该如何行为这一规范性问题的回答则有违正义观念。就此，德
沃金提出了自己的权利命题，描绘了一幅以权利为基础的综合理论图画。总体上看，德沃金的权利理
论融合了人们对于秩序的追求和对于正义的向往，颇为有效地解释了当代美国法律的权威问题和发展
问题。原则要素的存在为个人主张权利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通过由原则构成的严密的网，即使在疑
难案件中法官也可以发现先在的权利；这是法律的宗旨，也是法律能够获得权威和尊崇的原因。政府
必须平等的关心和尊重它的人民，这是文明社会的前提，它提供了用以评判现有政治法律制度的标准
，即保障权利原则，使人们得以抵御政府权力、批评现存政治制度和法律实践，并为其发展、更替提
供建设性意见。德沃金权利命题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要求每一个人必须给予其足够的重视。它迫
使我们作出以下追问：在法治呼声高涨、权利话语盛行的今天，声称个人拥有权利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能够对个人实施干预的政府必须为此而事先承诺什么？如果权利真的具有抵御外力的力量，真的能
够成为个人手中的王牌，那么在法治实践中，政府的某些承诺就不能出自一时兴起或者依附于某些暂
时性目标，它必须被政府真诚而一贯地加以遵守。
12、唉，暂时读不下去了，太累了。但是不妨碍我给五颗星的评价。
13、Human rights vs laws. 从两会到韩国总统弹劾，太有感触，连自己的权利都不认真对待的民众，谈
民主公平正义太早。
14、法理学的重要著作
15、其实，这个中译本只看过一部分。之前看过英文原版，后看此书，发现很多译法与自己的当时的
理解大相径庭，遂作罢。
16、法律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为了我们想要做的人和我旨在享有的社会。
17、通过刘星了解了哈特和德沃金，在有不少了解的前提下还妄图几天看完，但失败了已放弃决定过
几年重读。可能是因为翻译问题，和可能是能力问题，总之是觉得很晦涩难读。自惭形秽，但哪怕只
有几句话有时也会给人启发，但这么厚的书只看出那么一点感悟总是觉得有些糟蹋
18、很薄的一个小册子，有他自己的逻辑体系，权利的运用是法律的生命
19、谁快点把我的英文原版还给我啊！！
再不把书借人
20、  读了，没看太明白
21、德翁。。。
22、已有近两年的时间，羞啊...
23、本书从头至尾都在着重讲述人的权利，以及对人的尊重和平等对待。。。。。。这对我们国家目
前的情况来讲，很有启发意义，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细细研读，对我们权利意识的提高将是莫大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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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导言如果走在大街上，随便遇到一个人问他，法官应该怎样判案？可能绝大部分的人会毫不
犹豫地回答，秉公执法。如果走在大街上，随便遇到一个人问他，法官的行为准则是什么？可能绝大
多数的人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公平正义。这些都是很真实的回答，这种回答代表了在绝大多数人
，包括“法律的门外汉”（德沃金语）甚至法官自己的一般观点，可以说，这种观点是司法系统在人
们心中形成的最朴素的印象。我要说，这个回答没有错，至少，在大多数普通情况下的确是对的。在
一般的案件中，法官要做的的确只是弄清楚案件经过，然后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来宣判结果，过程简
洁明了，而结果大多数情况下也符合我们所说的公平与正义，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议。但是法律的发展
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司法进程中，我们总会遇到一些让人难以判断的案件，这些案件所涉及的内容
可能超出了一般的法律思想，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领域。这种时候，作为一名法官，您还能够做到维
护正义吗？这便是来自赫尔克勒斯的挑战了。赫尔克勒斯，是传说中的一名完美法官。他是如此的完
美，以至于几乎没有什么案件是他没有办法解决的。他拥有最睿智的头脑、最完善的思想、以及最公
正的立场，并且能够最好地将这些工具应用在实际的判决中。他一生都在致力于与疑难案件相对抗，
他能够倾听最卑微的角落里民众的任何一点声音，并使用手中的法槌来改变那些可怜人的命运，对于
民众来说，他就是个人权利的保护神。可是他毕竟不是神，圣人般仁慈的心肠使他过于关注每个人个
人的权利，以至于让自己变成了政府的眼中钉，往往政府经过长久的考量决定实施的某项政策与少数
人的利益发生冲突，而赫尔克勒斯总能够找出近乎完美的理由来帮助民众反抗政府的决定。政府指责
他的行为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运行，并试图向他施加压力来影响他的判决。终于，赫尔克勒斯向政
府方的法官们提出了挑战，要求以一场对话来决定，他的立场究竟是否正当。一名叫做普罗泰哥拉的
同样近乎完美的法官接受了他的挑战。二、对话普：尊敬的、睿智的赫尔克勒斯大法官啊，您是否认
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个人利益都是要得到绝对的、全面的保护呢？赫：没错，我的朋友，
这一点是我们的法律所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属性，试想，我们的人民又怎么会通过一部会实质损害自
己的利益的法律呢？法律是人民保护自己的工具，法律诞生之初就是为了将人们原始概念中的一些朴
素的基本权利以制度化的形式加以确认，这难道不能说明个人权利是绝对需要得到保护的么？普：可
是我尊敬的大法官阁下，您又没有考虑过那些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候的情况呢？当一
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持有某一种观念，这种时候他们的利益是共同的，但是那些少数人的利益与之不
同，如果按照您的观点，我们要如何才能做到同一个政策兼顾两种不同的利益考量呢？赫：当然，这
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无论什么时候，“大多数人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是不能够
成为剥夺少数人利益的正当理由的，如果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导致的是政府利用“代表多
数人”这样一种特殊的地位来无限制地剥夺个人的权利，我们的社会将无可挽回地沦落成为一个专制
独裁的政府，我相信这也是您不愿意看到的吧？普：但是您有没有考虑过另外一种情况呢？当我们的
人民在遇到自己不喜欢的政策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样一种理由来抵制这样一种决定，每个人都可能
有自己不愿意服从的理由，就用服兵役来举例吧，没有多少人会自觉自愿地服兵役，可是如果不能将
服兵役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原则的话，我们的国家利益会受到很严重的威胁，这是不是更为严重的一种
后果呢？回到上面的问题，难道“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不是一个最基本的民主的理念吗？我们作为一
个完全的民主国家，履行这一理念又有什么错误呢？赫：其实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并非是一个真
正的民主原则啊。一个好的民主社会，不仅仅要有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更重要的是那些
少数人的观点不会被无视，他们的利益也会得到真正的重视，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少数人就剥夺他们
应有的权利，这一点才是民主社会最大的敌人。要记住，当我们在一条错误的民主的道路上越走越深
的时候，我们其实离真正的民主就会越来越远啊。普：说到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更早一点的时代，
看看政府本来应该做的是什么吧。按照卢梭和洛克等人的观点，人们从原始的自然状态向着社会化开
始过渡，每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必须选择一种有能力的强力的机构来结束社会的混乱状态，保
障他们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选择了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来组成一个政府，这一行为表示他们相信
政府是有能力为他们的利益进行考虑的。人民与政府之间达成了一种契约，正是这样一份契约使得政
府有权利对某些个人的权利进行处分，因为这样可以使得社会向着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社会中公民
的整体福利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也就是说，政府是人民选择出来的用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提升社会
福利的组织，当某些公民福利的降低能够换来社会整体福利的上升的时候，这样做就是合理的。赫：
您已经被功利主义深深影响了我的朋友，在功利主义者眼中，社会中的一切都能够通过某种特殊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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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计算，计算其功利价值，并且加以衡量，边沁更是认为就连公民的快乐都能够进行功利化的考
量，这样一种情况下，又有谁会去关注每一个最普通的民众的权利呢？我们的人民就是在这样一种貌
似有理的旗帜下被一点一点地蚕食了自己应有的权利，政府的手已经伸得越来越长，甚至深入了我们
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一种行为难道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所可以容忍的吗？我们法官要做的，正
是在人民的权利受到这样的侵蚀的时候，使用法律的力量来保护民众的利益，进而限制政府手中的权
利，难道不是这样吗？普：您说的没错，我们的确要使用法律的力量，但是面对那些疑难的案件，我
们又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法律呢？如果说仅仅因为一个人觉得不喜欢某一部法律就可以不去遵守它，那
么法律被制造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倘若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找出自己貌似正当的理由来发对政府所做
的决定，那难道不是一种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么？这对我们的社会来说是一种退步，是我们绝对不能看
到的。即使是在维护社会起码的秩序和稳定这样一个层面上说，我们所坚持的观点就是应当得到承认
的。赫：看来您喜欢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现在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再一次回到过去，看看更早的一些
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吧。还是那个原始的状态，人们还未冲破厚厚的无知之幕的遮蔽，但是每个
人已经有一些天然的观念开始存在了，一种是对自身幸福强烈的关注，另一种是对其他有知觉的生命
遭遇的天然的同情。这两点观念就决定了，在社会产生之前，在政府诞生之前，是存在着某一些基本
的、原始的权利的，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其他使自身利益得到保护的要求，这是由自然法进行
保护的，社会的出现和政府法律的形成，无非只是使用一种成文的形式将这些权利进行确认罢了，而
政府产生的理由，也是为了保护公民这些最基本的权利。可以说，这是一种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互相
妥协的过程，而妥协的结果，就是政府有权利在不侵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手段使
得社会的利益得到保障。这样看来，政府的决定还是应该保障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普：您说的没错，
尊敬的法官阁下，您对于权利的认识的确令人钦佩，再一次赞美您。但是您的理论中一直提到了某一
个关键的概念，那就是基本的权利，我非常同意您关于基本的权利起源的观点，但是我想提醒您的是
，在政府应该保障的基本的权利与民众享有的其他权利之间，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明确的标准，可以让
我们对哪些权利必须保护，哪些权利可以适当牺牲进行完美的区分呢？我想这一点是很难的吧。我们
可以轻易的说政府不应随意地剥夺公民的生命，但是我们却不能把握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的边界到底
在哪里，有些概念是很难进行这样一种强烈的区分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做出判断。这种
时候，我倾向于这样一种操作模式，那就是建立起一套尽可能公平和完善的制度和标准，当每一个人
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够依据这样一种制度得到精确的认定的时候，当每一个公民都能够认同这样一种
程序本身是公平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依照这样一种程序进行操作，这样得出的结果也应当被认为是公
平的，您难道不这样看吗？赫：一定程度上我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我不得不指出，要想建立起这样一
种完美无缺的制度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这就决定了法官手中掌握着这样一种自由的裁量权，可
以让法官在依据程序进行操作的同时，对现实的结果也有着自己充分的考量，在个人的权利与社会的
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利用这样一种平衡，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公平与正义的结果，
这是法官的任务，也是法官工作最重要的原则。很高兴与您有这样的交流，我相信在日后我们所做的
工作，都能够更多地得到正义女神的庇佑。普：但愿如此。三、结论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论述的那
样，法官，尤其是英美法系的法官，每一个都是玩平衡的高手，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行政立法司
法之间的平衡、不同的道德观之间的平衡等，都是一种精妙的艺术，而这也是由他们历时已久的法律
文化决定的。作为中国的法官，在这方面的考量，可能要更多地偏向于提升整体社会利益的功利主义
思路，但是在这样一种思路的同时，法官还必须记住，认真对待权利也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注：
赫尔克勒斯与普罗泰哥拉纯属虚构人物，请勿对号入座。两人对话完全个人胡思乱想的观点，如有粗
鄙之处，敬请海涵。
2、自从罗尔斯出版其代表作《正义论》以来，至少有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一是自由主义阵营内部
的，一是来自社群主义阵营的。 　　 　　来自自由主义阵营的也主要有三个，一个哈耶克对真个人
主义与伪个人主义的批评。 　　 　　二就是本书《认真对待权利》对罗尔斯的批评，认为他的原初
状态的假设，实际上是以权利概念为深层概念的。抽掉了权利概念，我们就不可理解原初状态下人们
自由的选择了。但罗尔斯的这种抽象不是指向具体的个人而是指向所有人的所以德沃金指出罗尔斯的
公平的下义原则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一种所有人作为道德人所拥有的抽象平等权利。 　　 　　三就
是诺齐克的权利理论。 　　 　　至于社群主义阵营则以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或政治为代表。哈贝马
斯还区分了三种民主，一是自由主义的民主，二是共和主义的民主，三是商议民主。 　　 　　当然
这些并不是用来研究和学习罗尔斯用的，而是可以用罗尔斯的、诺齐克的、哈耶克的来研究德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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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却是用他们来研究哈耶克，因为我个人倾向于哈耶克的理论。 　　 　　所以，除哈耶克
外，有人把罗尔斯、诺齐克和德沃金视为三足鼎立。
3、不知道是否是因为译者经过了中国大陆一段比较艰难混乱的历史，导致其没有受到系统的外语教
育。总体感觉这书翻译得太过生硬，病句连篇。或是语序不通，或是句式杂糅。感觉就像是对于英文
原有结构的生硬套译，没有进行理解，以及进行适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调整，最终导致整个文本显得
逻辑混乱，不易理解。08年的版本没有读到，不知道是否有所修改。另外就是本书中没有中文译者序
，所以理解起来不太轻松。如果是想进行快餐式阅读，就不推荐了。因为读者需要话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来辨别那些翻译不通的句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能通过阅读其他文献了解书中主旨的话，就不
要再浪费时间在这本书上了。书不错，就是翻译太烂了。
4、德沃金的名著《认真对待权利》中一个章节《善良违法》，从自然法角度补充了流行的实在法观
点。他区分了政治道德和政治法律，确定了最高法院对政治道德的介入。对不同意见的记录在案，可
能推动立法的进步。有些立法是从功利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政治道德角度，是为了社会福利最大化，
故而，其中的技术层面就强很多，如《反垄断法》。抗辩善良违法的事由主要从对第三人权利的侵犯
着手。法治社会应该允许不同政见者的存在。美国《征兵法》是政治问题。法院的判决是应该针对法
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司法者扮演了立法者的角色，是对分权原则的违背，即政治道德的破坏。
国会才是对《征兵法》作出判断的机关，不应该回避。最后，德沃金还是回归到实在法，最高法院对
违反尚未明确是否违宪的《征兵法》的抗议者，在判决方面，予以适当的自由裁量权，在尊重权威的
前提下，以弥补现实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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